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一些求职者特别是

高校应届毕业生， 因为缺乏相关

法律知识或社会经验， 在签订合

同时， 常常容易落入用人单位设

置的一些“陷阱”。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就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案

件， 用人单位将刚参加工作不久

的“95 后” 小郑诉至法院， 以

小郑单方毁约为由， 要求其支付

数额高达 30 万元的“天价违约

金”。 最终， 法院认定， 与小郑所

得的报酬相比， 30 万元违约金确

属过高， 远超其劳动所得的支付

能力， 判决小郑仅需支付 1000

元。

2017 年 2 月， 刚从大学毕业

的小郑进入某软件开发公司工作，

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与

该公司的管理人员郁某签订了

《合作协议书》。 协议书规定由郁

某提供资金对小郑进行商品期货

相关知识的培训， 小郑接受培训

后， 工作内容主要负责交易操作，

并取得每月固定分成 1000 元及相

应提成。 双方合作期限 5 年， 期

间若小郑未经郁某同意连续两天

不参加交易， 则视为其单方终止

合同， 需向郁某支付培训费 5000

元和合同违约金 30万元。

2018年 12月， 小郑向公司提

出缴纳社保、 提高基本工资等要

求遭到拒绝， 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之后便未参加期货交易。 郁某

认为， 小郑的行为已违反双方签

订的 《合作协议书》， 故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解除协议， 并由小郑

赔偿培训费 5000 元以及支付违约

金 30万元。

小郑辩称， 自己与郁某之间

不存在合作关系。 郁某作为该公

司的管理人员， 只是名义上的合

同主体。 自己与公司之所以未签

订劳动合同， 是因为该公司在规

避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等一系列责

任。 故小郑认为， 《合作协议书》

是无效协议， 郁某的诉请并无依

据。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

首先应该明确双方签订的合同性质。

尽管该合同名为 《合作协议书》， 但

就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而言， 原告

郁某提供资金、 办公场所等， 被告

小郑提供用于合作的是自己的劳动

技能及能力， 并以此获取收入， 故

该协议的实质是劳务合同。 现双方

实际上后续也并未履行合同， 故郁

某要求解除 《合作协议书》， 理由充

分， 法院予以确认。

同时， 郁某据该合同条款要求

小郑支付 30 万元违约金， 该金额与

小郑就合同所得之报酬相比， 确属

过高， 远超小郑劳动所得的支付能

力。 “天价违约金” 显然是该公司

利用了优势地位给刚踏上社会、 缺

乏经验的小郑加上一道沉重的经济

枷锁， 限制了小郑自主另行择业的

权利， 应予调整。 至于培训费损失，

郁某并未就该损失进行举证， 遂不

予支持。

据此， 浦东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双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书》 解除，

小郑偿付郁某违约金 1000元。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上市咨询辅导公司

是否负有确保公司上市义务？ 上

市未成功， 咨询辅导公司是否应

退还费用？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涉新三板挂牌上市

的合同纠纷案， 审理后认定挂牌

上市的咨询辅导公司不负有确保

上市的义务， 判决驳回了原告公

司请求返还辅导服务费的诉请。

2017 年 12 月， 某电气公司

与某财务咨询公司签订 《合作意

向金说明》， 约定由财务咨询公

司为电气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事宜提供前期尽职调查， 电气公

司为调查支付 10万元意向金。

2018 年 1 月， 财务咨询公司

完成了 《尽职调查报告》， 该电

气公司若能完成相应整改， 可以

符合新三板上市条件。 双方继续签

订 《新三板挂牌及融资服务协议》，

约定若因电气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

重大失误， 违反新三板相关规定导

致无法成功上市， 或因电气公司自

身问题导致暂时不满足新三板上市

要求或主观终了新三板上市进程，

财务咨询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协

议签订后， 电气公司先后支付了 30

万元服务费及财务咨询公司工作人

员的差旅费 2.7万余元。

然而， 一年之后， 电气公司未

能如愿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电

气公司认为， 财务咨询公司对其负

有保证在一年内完成辅导挂牌上市

的义务， 但电气公司未能成功挂牌

新三板上市， 财务咨询公司行为已

构成违约。 于是电气公司将财务咨

询公司诉至宝山法院。

庭审中， 被告财务咨询公司辩

称， 被告并不承担保证原告电气公

司能够成功上市新三板的义务。 是

因电气公司融资成本过大， 加之对

新三板发展前景不明等因素导致电

气公司失去了挂牌新三板的兴趣，

从而造成上市工作终止。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电气公

司应当知晓最终能否在新三板上市

并非由被告财务咨询公司单方面决

定， 被告财务咨询公司不负有确保

原告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义务。 在

约定期限内， 财务咨询公司提出了

整改方案， 电气公司也予以认可并

承诺配合完成相关准备工作， 故被

告收取 10 万元意向金的做法并无

不当。 而根据 《协议》 约定， 因电

气公司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挂牌上

市， 财务咨询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综上， 宝山法院依法判决驳回

原告电气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

后原告电气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二

审维持原判。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我没钱吃饭了， 就想着带上

刀和头套去别人家里弄点钱。”对自

己蒙面持刀入户抢劫的行为， 快递

小哥不以为意地回答道。 站在被告

席上的董某因沉迷赌博走上歪路，

面对法官的询问仍以为自己只犯了

一件小错。最终，他因抢劫罪被徐汇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年。

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

债，男子走上不归路

今年六月的一天晚上， 家住徐

汇的徐老先生和徐阿姨兄妹俩在家

休息时， 突然听到快递员敲门的声

音。 徐阿姨以为女儿又网购了， 便

毫无防备地将门打开， 没想到闯进

来的竟是一个持刀蒙面男子。

蒙面男子姓董， 现年 29 岁。

因沉迷赌博， 已经输掉十几万元，

快递工作的微薄收入无法偿还他的

巨额赌债。 眼见房租到期， 便打起

了从他人身上“搞钱” 的主意。 于

是， 他拿着水果刀， 戴上头套， 开

始在其租住的楼里物色抢劫对象。

很快， 董某锁定了徐阿姨家。

进门后， 董某举刀威胁徐阿姨

拿出一万块现金，称只要钱不伤人。

但徐阿姨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徐老先生患糖尿病卧床不起， 家里

仅有 100元现金。 被董某的装扮和

行为吓得大叫的徐阿姨再三表示经

济困难， 并将百元现金和手机都给

董某。 董某确认没钱后， 噗通一声

跪倒在地， 央求不要报警， 辩解其

因为欠钱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且

是第一次做。 董某没有掠取徐阿姨

家的任何钱款， 转身离开并在楼内

四处游荡， 继续物色作案对象， 但

截至案发董某并未抢劫得手。

徐阿姨因为惊吓过度， 第二天

仍旧感到眩晕， 于是在女儿陪伴下

前往医院就医。 在医院， 惊魂未定

的徐阿姨嚎啕大哭， 女儿询问原由

后报警。 当晚， 董某被抓捕归案。

自称带刀只为自保、

抢劫已经中止

庭审中， 董某对检察机关指控

其抢劫未遂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可，

交代系其为归还赌债而抢劫。

但董某当庭辩解其持有刀具的

目的仅仅是为了防身， 入室后并未

持刀向前抵近、 接触过被害人的脖

子或者喉咙， 案发前后未寻找其他

作案目标。 据此， 辩护人认为， 董

某系抢劫中止， 到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 取得被害人谅解， 建议对

其从宽处罚。

然而当庭证据显示， 董某经预

谋身着深色雨衣， 戴黑色头套， 以

“快递” 为由敲门， 欺骗被害人徐

阿姨打开房门， 进入房间后， 董某

持尖刀， 向前威胁、 恐吓徐阿姨和

徐老先生并索要一万元。 后见被害

人确实经济困难无法得逞， 董某便

逃离现场。

监控显示， 董某逃出后继续身

着上述着装， 在同栋楼上下游走、

寻找其他作案目标及地点伺机作

案。 至次日 21 时许， 董某被公安

人员抓获。

未遂而非中止， 被判

10年有期徒刑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董某以

持刀威胁、 恐吓胁迫等方法入户抢

劫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

罪， 应予处罚。 董某当庭辩解持刀

仅为防身， 与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

不符， 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在案证据， 案发时董某经

观察、 查看发现被害人家中无可劫

之财、 其中一名被害人长期患病在

床， 客观上无法实现其抢劫财物的

目的， 无财可劫是董某无法预料、

意志以外的原因， 结合离开现场

后， 董某仍继续寻找其他作案目标

等行为， 法院认定董某认识到无法

完成劫取被害人财物， 无法实现劫

财目的， 系“欲达目的而不能”，

并非自动放弃犯罪， 因此应认定为

犯罪未遂， 而不是犯罪中止， 对辩

护人提出犯罪中止的相关意见， 法

院不予采纳。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

质 、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 徐汇法院依法认定董某犯抢

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剥

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罚金 1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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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老人骑电瓶车撞死人后逃逸
被判交通肇事罪获刑2年6个? 缓刑2年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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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作为正常人， 当你撞倒行人

后， 最起码该做什么， 你不知道

吗？” 法庭上， 审判长向被告席上

的李某发出“灵魂拷问”。 年过花

甲的李某低着头， 赧然回应： “我

做得不对， 没有法律意识， 脑子想

得太简单。” 日前， 一起骑电瓶车

撞死人的交通肇事案在奉贤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控辩双方围绕骑电

瓶车肇事能否区别于机动车肇事展

开辩论。 在检方举出“即便行人都

属于交通肇事罪主体” 的相关司法

解释后， 法槌落下： 判决李某犯交

通肇事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缓刑 2年 6个月。

电动车肇事量刑应从轻？

2019 年 12 月 26 日傍晚 5 时

许， 董某在步行至奉贤区光泰路近

航塘西路口， 被由西向东骑行电瓶

车的李某撞倒， 并宣告不治。 法庭

公诉席上， 随着公诉人宣读起诉

书， 这起不幸的交通事故还原在众

人面前： “撞倒前方行人董某后，

李某驾车逃离现场。 事故致董某受

伤，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

经警方调查认定， 被告人李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 次日， 李某主动

至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

但在辩护席上， 李某的辩护人

对检方指控的罪名有不同解读：

“电动车肇事应当与一般的载客、

运输货物类的四轮以上机动车肇事

有所区分， 因为电动车本身的速

度、 重量对交通造成的危险较小，

在定罪以及量刑方面应当从宽从

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

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已有规定。”

公诉人指出， “根据该解释， 从事

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

员，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 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

础上， 对于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进一步明确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包括非交通运输人员， 即包括非机

动车的驾驶人以及行人。”

“急着看病”为逃逸开脱？

对于李某的逃逸情节， 辩护人

没有异议， 但其强调： “李某于次

日主动投案自首。 同时其离开现

场， 也有部分赶往医院检查治疗的

原因， 应当综合考虑原因、 情节和

其认罪悔罪态度， 最大程度地从

轻、 减轻处罚。”

辩护人还披露， 李某已是年过

花甲的老人， 其驾驶的涉案电瓶车

无保险， 因此为赔偿本案被害人，

李某已举全家之力赔偿董某亲属

100万元， 取得了刑事和解。

对此公诉人表示： “李某在明

知已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 没有

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没有查看被

害人伤情， 更没有救治被害人， 也

没有报警或者拨打 120， 而是置倒

地不动的被害人安危不顾， 起身迅

速驾车逃离现场， 属于交通肇事后

逃逸。” 公诉人指出， 根据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交通肇事后

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时公诉人表示， 李某的自首

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在

家属帮助下， 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

偿并取得谅解， 达成和解， 也可从

宽处罚； 李某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依

法从宽处理。 根据这些量刑情节， 建

议法院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2 年

6个月， 并宣告缓刑。

“我以后自己会当心点， 不要再

违反法律。” 李某在最后陈述时这样

对法庭表示。

“对于逃逸行为， 你还有想法

吗？” 法官反问李某， “作为正常人，

撞到人之后你最起码该做什么， 知道

吗？” 李某赧然回答： “我做得不对，

没法律意识， 脑子想得太简单。”

最终， 法庭判决李某犯交通肇事

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2年 6 个月， 缓

刑 2年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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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蒙面抢劫

分文未得获刑十年

心动 offer 背后，可能是天价违约金“陷阱”
离职违约金高达 30?元，这样的合同你签吗？

上市咨询辅导公司是否负有确保上市义务？
法院：合理收取的服务费无需退回


